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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世界 北站街道以党建引领破解治理难题，实现监管全覆盖、责任无盲区

探索食品安全“围墙内外”差异化治理机制

在静安区北站街道的蒙古路

上，   余家沿街商铺曾一度面临

“谁来管、怎么管”的尴尬局面———过

去，这些商铺的食品安全包保任务由

属地居委会“一肩挑”，社区干部既要

服务居民，又要监督商户，常常力不

从心；一些商户也提出疑问：“居委会

管居民的事，怎么还来管我们做生

意？”为破解这一难题，北站街道以党

建引领网格治理为主线，创新实施

“围墙内外”差异化包保工作机制，通

过科学划分责任、优化资源配置、强

化部门协同，积极探索权责清晰、响

应迅速、监管有力的“北站模式”。

科学划分责任
实现精准治理

北站街道打破传统属地管理的

局限，依据食品经营主体的空间属

性和业态特征，将全区划分为“围墙

内”与“围墙外”两类治理单元。“围

墙内”主要包括居民小区、院落内部

及商场楼宇内的食品经营主体，由

熟悉社区情况的居村干部开展常态

化、近距离督导，发挥其“人熟、地

熟、情况熟”的属地优势。“围墙外”

则涵盖沿街商铺、商业街区等开放

区域的食品经营单位，由街区党支

部书记统筹协调，联动市场监管、城

管执法、城运中心等专业力量开展

联合督导与综合监管。通过制定《食

品安全“围墙内外”包保责任工作指

引》并实施动态清单管理，确保每个

经营主体都有明确责任人，实现监

管全覆盖、责任无盲区。

创新协同机制
提升治理效能

为强化跨部门协作，北站街道

建立“街区吹哨、部门报到”响应机

制。街区党支部书记在巡查中发现需

多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时，可即时启

动联动程序，市场监管、城管、城运等

专业力量迅速响应，开展联合处置。

这一机制推行“一次上门、综合检查”

模式，形成“发现问题—初步处置—协

调上报—执法闭环”的全流程管理，既

减轻了重复检查对商户的干扰，也提

升了执法监管的专业性与效率。

治理成效显著
实现多方共赢

自差异化包保机制实施以来，

北站街道食品安全治理取得明显成

效。基层干部负担得到切实减轻，居

村干部包保主体数量平均减少约

   ，能够更专注于社区服务与群

众工作。监管效能显著提升，专业力

量下沉街区，联合督导完成率达

    ，问题发现与处置响应速度

加快。同时，经营主体满意度不断提

高，精准化、专业化的指导取代了以

往重复、泛化的检查，商户迎检负担

减轻，整改意识增强。此外，通过差

异化精准监管与针对性指导服务，

垃圾分类、油烟治理等市容环境问

题也同步得到改善，街区秩序与社

区环境整体提升，形成政府监管、商

铺自律、社会协同的食品安全共治

格局。 北站街道 供稿

2025年 11月 27日，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案作出判决。案件的起因看似简单：一

辆停放在小区固定车位的奔驰轿车引

擎盖上， 出现了一道 80厘米长的浅

细划痕。 围绕这道划痕，业主与物业

公司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其结果不

仅关乎五千余元的维修等费用，更触

及了现代社区生活中一个普遍命题：

物业服务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年  月  日傍晚   时

许，虹口区某小区居民杨女士的父

亲在查看女儿的奔驰轿车时，发现

引擎盖上赫然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划

痕。杨女士立即找到小区物业服务

企业，要求调取监控录像，查找肇事

者。然而，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

事实：覆盖杨女士车辆停放时段的

关键监控录像，出现了长达   小时

的缺失。缺失的时间段恰好是  月

  日上午   时   分至  月   日

下午   时   分，而杨女士的车辆

正是在 月   日晚停入小区的。

举证与反驳：法庭上的攻防战

在社区“三所联动”与物业协商

赔偿未果后，杨女士于同年   月

向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物业赔偿车辆修理费、误工费及交

通费等共计       元。

庭审中，双方就物业是否应承担

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杨女士一方

认为，物业作为小区物业服务提供

者，负有保障小区公共秩序和业主人

身财产安全的义务。监控设备作为小

区安全管理的重要设施，其维护不力

导致录像缺失，使得车辆受损无法追

索肇事者，物业公司应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她还指出，物业服务合同中虽

未明确约定车辆保管服务，但物业公

司在日常管理中收取了相关费用，理

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

面对指控，物业方在法庭上提

出了  个反驳意见：首先，现有证

据无法证明车辆损害确实发生在小

区内。杨女士在发现车辆受损三天

后才报警，期间车辆曾驶离小区，存

在外部受损的可能性。其次，监控设

备的损坏系由台风引发的恶劣天气

所致，物业公司已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不应承担责任。第三，即便监控

完好，由于摄像头角度问题，也无法

拍摄到车辆引擎盖部位。第四，原告

曾有谎报车辆在小区剐伤向物业索

赔的不良纪录。第五，因双方未形成

车辆保管合同关系，物业仅负责小

区公共秩序维护及车辆停放秩序管

理，无需对车辆受损承担赔偿义务。

第六，即便车辆受损，原告应追责的

是侵权者，因此录像缺失与车辆损

害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未能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车辆损害发生在小区内，

也未能证明监控录像的缺失直接导

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判决书援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

条强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车辆在

进入小区时处于完好状态，也未能排

除车辆在外部环境受损的可能性。

同时，由于监控摄像头的拍摄

角度限制，即便录像完整，也可能无

法捕捉到划痕产生的过程。法院最

终判决驳回原告杨女士的全部诉讼

请求。不过，法院也同时指出，物业

公司应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

平，避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

物业服务的边界与启示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

车保有量不断增加，车辆停放与安全

管理已成为物业服务的重要内容。在

本案中，物业服务合同明确约定，车

辆保管服务需另行约定，而原告并

未与物业公司签订此类协议，因此

物业公司对车辆本身并无保管义

务。其责任主要限于公共区域的秩

序维护和安全防范。

同时，本案也提醒广大业主，在

享受物业服务的同时，应增强证据

意识和法律观念。发现财产受损后

应及时固定证据并报警，避免因延

迟报案导致证据灭失。此外，选择合

适的停车位置、购买相应的车辆保

险，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措施。

对物业公司而言，本案则是一

次深刻的警示。物业公司应加大投

入，确保监控设备等安全设施的正

常运行，为业主提供更加安全、可靠

的居住环境。业主与物业公司需要

更多的沟通、理解与合作，共同寻找

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点，让每一次停

车都更加安心。 黄友健

物业监控“失灵”之夜：一道划痕引发的责任之争


